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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城镇开发边界划定指南（试行） 

（一）总体目标 

通过划定城镇开发边界，防止城镇盲目扩张和无序蔓延，

促进城镇发展由外延扩张向内涵提升转变，优化城镇布局形

态和功能结构，提升城镇人居环境品质，推动形成边界内城

镇集约高效、宜居适度，边界外山清水秀、开敞舒朗的国土

空间格局。 

（二）基本概念 

城镇开发边界。城镇开发边界是在国土空间规划中划定

的，在一定时期内因城镇发展需要，可以进行城镇开发和城

镇集中建设,重点完善城镇功能的区域边界。城镇开发边界内

可分为城镇集中建设区、城镇有条件建设区和特别用途区。

（附图 A） 

附图 A：城镇开发边界空间关系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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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集中建设区。根据规划城镇建设用地规模，为满足

城镇居民生产生活需要，划定的一定时期内允许开展城镇开

发和集中建设的地域空间。 

城镇有条件建设区。为应对城镇发展的不确定性，在城

镇集中建设区外划定的，在满足特定条件下方可进行城镇开

发和集中建设的地域空间。 

特别用途区。为完善城镇功能、提升环境品质，保持城

镇开发边界的完整性，需加强规划管控的地区。可以包括与

城镇关联密切的生态涵养、休闲游憩、防护隔离、自然和历

史文化保护等地域空间。 

（三）划定原则  

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落实全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确定的主体功能区定位，在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国土空间开

发适宜性评价的基础上，优先划定不能进行开发建设的范围，

落实全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相关指标，统筹划定生态保护红

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严控增量、盘活存量、

优化结构、提升效率，提高城镇建设用地集约化程度。  

顺应城镇发展需求。在综合考虑城镇定位、发展方向和

综合承载能力的基础上，科学研判城镇发展需求,优化城镇形

态和布局，促进城镇有序、适度、紧凑发展，实现多中心、

网络化、组团式、集约型的城乡国土空间格局。 

提升人居环境品质。坚持以人为本，统筹安排城镇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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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生态，突出当地自然与人文特色，塑造高品质人居环境，

把城市放在大自然中，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

乡愁。 

做好发展留白。严格实行建设用地总量与强度双控，强

化城镇开发边界对开发建设行为的刚性约束作用，同时也要

考虑城镇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科学预留功能留白区。 

（四）技术路线 

建立“基础数据收集——评价分析——边界初划——方

案协调——划定入库”的技术路线。（附图 B） 

附图 B：城镇开发边界划定技术路线图 



—4— 
 

1、基础数据收集 

依托区县总规专题研究工作，有针对性地开展经济社会

发展、国土空间利用、生态环境保护、城乡建设等方面调研，

收集相关资料数据，梳理城镇发展需求和趋势，分析确定采

用的基础数据，编绘相关现状基础图件。 

2、评价分析 

城镇发展定位研究。紧紧围绕“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落实国家和区域发展战略，依据上级国土空间规划要求，明

确城镇定位、性质和发展目标。 

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对自然

资源和生态环境本底条件开展综合评价，识别城镇发展的限

制因素和突出问题；对国土空间开发保护适宜程度进行综合

评价，明确适宜、一般适宜和不适宜城镇开发的地域空间。 

城镇发展现状研究。摸清现状建设用地底数和空间分布，

分析存在问题，提出优化方案。 

城镇发展规模研究。分析城镇人口发展趋势和结构特征、

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城镇发展阶段和城镇化水平，落

实上级国土空间规划规模指标要求，提出行政辖区内不同城

镇的人口和用地规模。 

城镇空间格局研究。综合研判城镇主要发展方向，平衡

全域和局部、近期和长远、供给和需求，可以运用城市设计、

大数据等方法，提出城镇空间结构和功能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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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边界初划 

城镇集中建设区初划。结合城镇发展定位和空间格局，

依据国土空间规划中确定的规划城镇建设用地规模，将规划

集中连片、规模较大、形态规整的地域确定为城镇集中建设

区。现状建成区，规划集中连片的城镇建设区和城中村、城

边村，依法合规设立的各类开发区，国家、市确定的重大建

设项目用地等应划入城镇集中建设区。城镇集中建设区内，

为应对城镇发展的不确定性，满足未来重大事件和重大建设

项目的需要，可根据地方实际，划定一定比例的功能留白区。 

城镇有条件建设区初划。在与城镇集中建设区充分衔接、

关联的基础上，在适宜进行城镇开发的地域空间合理划定城

镇有条件建设区，做到规模适度、设施支撑可行。城镇有条

件建设区面积原则上不得超过城镇集中建设区面积的 50%。 

特别用途区初划。根据地方实际，特别用途区可以包括

对城镇功能和空间格局有重要影响、与城镇空间联系密切的

山体、河湖水系、生态湿地、风景游憩空间、防护隔离空间、

农业景观、古迹遗址等地域空间。要做好与城镇集中建设区

的蓝绿空间衔接，形成完整的城镇生态网络。 

4、方案协调 

区县（自治县）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在开展城镇开发边界

具体划定工作时，应征求相关部门和镇（乡）人民政府意见。  

5、划定入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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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晰边界。尽量利用国家有关基础调查明确的边界、各

类地理边界线、行政管辖边界、保护地界、权属边界、交通

线等界线，将城镇开发边界落到实地，做到清晰可辨、便于

管理。城镇开发边界由一条或多条连续闭合线组成，范围应

尽量规整、少“开天窗”，单一闭合线围合面积原则上不小

于 30公顷。 

三线协调。城镇开发边界原则上不应与生态保护红线、

永久基本农田交叉冲突。零散分布、确实难以避让的生态保

护红线和永久基本农田，可以“开天窗”形式不计入城镇开

发边界面积，并按照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的保护要

求进行管理。 

上图入库。划定成果矢量数据采用 2000 国家大地坐标

系（CGCS2000），在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成果基础上，结合

高分辨率卫星遥感影像图、地形图等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和

国土空间规划成果一同上图入库，并纳入到自然资源部国土

空间规划“一张图”。 

（五）管理要求 

1、边界内管理 

在城镇开发边界内建设，实行“详细规划+规划许可”的

管制方式，并加强与水体保护线、绿地系统线、基础设施建

设控制线、历史文化保护线等控制线的协同管控。 

在不突破规划城镇建设用地规模的前提下，城镇建设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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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布局可在城镇有条件建设区范围内进行调整，同时相应核

减城镇集中建设区用地规模。调整方案由市规划自然资源局

同意后，及时纳入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监测评估预警管

理系统实施动态监管，调整原则上一年不超过一次。 

特别用途区原则上禁止任何城镇集中建设行为，实施建

设用地总量控制，不得新增城镇建设用地。根据实际功能分

区，在规划中明确用途管制方式。 

2、边界外管理  

城镇开发边界外空间主导用途为农业和生态，是开展农

业生产、实施乡村振兴和加强生态保护的主要区域。 

城镇开发边界外不得进行城镇集中建设,不得设立各类

开发区。允许交通、基础设施及其他线性工程，军事及安全

保密、宗教、殡葬、综合防灾减灾、战略储备等特殊建设项

目，郊野公园、风景游览设施的配套服务设施，直接为乡村

振兴战略服务的建设项目，以及其它必要的服务设施和城镇

民生保障项目。 

城镇开发边界外的村庄建设、独立选址的点状和线性工

程项目，应符合有关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管制要求。 

3、边界调整和勘误 

城镇开发边界以及特别用途区原则上不得调整。因国家

重大战略调整、国家重大项目建设、行政区划调整等确需调

整的，按国土空间规划的调整程序进行。调整内容要及时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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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监测评估预警管理系统实施动

态监管。 

规划实施中因地形差异、用地勘界、产权范围界定、比

例尺衔接等情况需要局部勘误的，不视为边界调整。局部勘

误由市规划自然资源局认定，并实时纳入自然资源部国土空

间规划监测评估预警管理系统实施动态监管。  

4、实施监督 

市规划自然资源局将加强对区县（自治县）在国土空间

规划中城镇开发边界划定工作的指导和监督，应用卫星遥感

等技术手段，对城镇开发边界实施情况进行监管，并纳入国

土空间规划监测评估和国家自然资源督察。 


